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政务服务事项信息表
市（州）： 株洲市      县（市、区）：         填表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事项名称
	部分不跨地区的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
	子项名称
	

	事项编号
	430200G0290064X02J
	子项编号
	

	办件类型
	□转报件    ■承诺件    □即办件    

	是否转报上级机关
	□是   ■否
	转报单位
	

	是否需要前置审批
	□是   ■否
	前置审批单位
	

	是否联合审批
	□是   ■否
	联合单位
	

	是否包含特别程序
	■是   □否
	特别程序
	□听证  □招标  □拍卖  □检验  ■检测  □检疫  □鉴定  □专家评审  □其它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其它办事服务事项


	许可对象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湖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条

	是否收费
	□是   ■否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许可数量
	■无限制   □有限制，限制数量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频率可用性测试、电磁环境测试所用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承诺期限
	13个工作日（频率可用性测试、电磁环境测试所用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许可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2、 符合国家、省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频率规划和使用管理规定；
3、 频率申请的理由充分，具有明确、合理的用途，频率使用配置和相关无线电通信网络设计方案科学、合理、有效；

4、 频率资源许可；
5、 申请使用频率单位或个人具备无线电台（站）设置的条件，能够遵守频率使用有关规定；
6、 涉及电信业务经营的频率申请，应提供相关电信运营资质证明文件；
7、 申报材料合格并齐全。

	办事程序
	1、 受理
（1） 岗位责任人：无线电频率管理岗位责任人。
（2） 岗位职责：按照行政许可的受理条件对收到的申请材料进行查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未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不予受理。受理或者不受理，都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岗位责任人作为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审批全过程中有关协调、督办和对外联系等工作。
（3） 时限：1个工作日
二、初审
（一）岗位责任人：无线电频率管理岗位责任人。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1、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合法。申请的频率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和国家无线电办公室及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有关频率的分配、管理规定。是否需要与外省、军队和有关单位进行频率协调。需要进行频率协调的由岗位责任人告知申请人，并尽快组织完成协调。
2、预指配频率：
申请材料通过审查后，应当首先预指配频率，将该预指配频率提交湖南省无线电监测站或株洲市无线电监测站进行频率可用性监测。
3、是否需要进行电磁环境测试。需要进行电磁环境测试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按规定程序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并提供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三)审查意见
确认预指配频率可以按规定的技术参数使用后，出具同意使用频率意见。对不能使用的，出具不同意使用的理由和意见。
（四）时限：8个工作日。
三、复审
（一）岗位责任人：无线电管理科科长
（二）岗位职责：对办理意见进行审核，签署审核意见。
（三）时限：2个工作日。
四、决定
（一）岗位责任人：决定机关负责人。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决定是否批准办理结论，并签发正式文书。
（三）时限：1个工作日。
五、办结告知
（一）岗位责任人：无线电频率管理岗位责任人。
（二） 岗位职责及权限：根据决定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意见，制作许可或不许可文书，送达申请人及相关部门，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时限：1个工作日。
附则：
许可过程中频率可用性测试、电磁环境测试所用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监督部门及投诉电话
	株洲市经信委政策法规科   0731-28681013，市经信委纪检监察室 0731-28681021

	窗口地点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与天台路交叉口处

	交通到达线路
	2路、35路、60路

	工作时间
	周一上午：9：00-12:00 下午：1:30-5:00 （夏季下午15:00-18:00）

	业务咨询电话
	0731-28680702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志清 0731-28680702

	单位网址
	http://jxw.zhuzhou.gov.cn/

	办理环节信息

	办理环节
	办理时限
	进行特别程序
	执行人
	所在部门
	职   务
	

	受  理
	  1 个工作日
	□是   ■否
	万  剑
	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科
	正    科
	28680716\13607335538

	初  审
	  8个工作日
	■是   □否
	王志清
	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科
	主任科员
	28680702\18873309277

	复  审
	  2 个工作日
	□是   ■否
	杨  扬
	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科
	科    长
	28680709\13574219985

	决    定
	  1 个工作日
	□是   ■否
	张熠云
	市经信委
	副 主 任
	28681881\13873349168

	办结告知
	  1 个工作日
	□是   ■否
	万  剑
	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科
	正    科
	28680716\13607335538

	提交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表格/证照/文件/其它）
	份   数

	1
	使用频率书面申请报告，应包括：单位概况、申请理由、业务用途、工作频段、通信范围和需要的频点数量（原件，加盖单位公章）；
	文件类
	1

	2
	《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国无管表1）
	表格类
	1

	3
	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个人提供身份证，以上要求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
	

	4
	无线电频率使用配置方案、无线电通信网络设计方案
	其他
	1

	5
	涉及电信业务经营的频率申请，还需提供相关电信运营资格证明
	文件类、表格类
	1

	6
	依法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1)电磁环境测试报告；（2）频率续用的需提供上年度频率占用费缴费依据；
	文件类、表格类
	1

	是否已有业务软件处理本事项
	□是       ■否

	审批流程图
	附图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0731—28680702
填表说明
1、表内有“□”的栏目， 选定项请用“■”标示。
2、填写事项的基本信息，如果事项包含多个子项，需要对所有子项逐一填写事项信息。
3、如事项涉及转报上级机关、前置审批、联合审批等环节，须填写具体的转报、前置及联合审批单位，并提供详细的审批流程图。
4、办理环节信息以受理、初审、复审、决定、办结告知五个环节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减，涉及特别程序的环节需要注明。
5、办理环节时限以承诺时限为依据，由各单位科学、合理分配。
6、提交材料信息中涉及申请人或申请单位需要填写的表格，请报送表格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供申请人或申请单位下载使用。
7、此附件可自行打印或增、减行。
无线电频率指配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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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文书告知


（时限：1日内）





准予许可


























报主管委领导审批


（时限：1日内）





无线电管理科负责人复审


（时限：2日内）





申请人





无线电管理科人员初审（时限：8日内）





受理（时限：1日内）














查验申请人、材料是否具有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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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